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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文件
新办〔2017〕11 号

新城街道办事处
关于进一步推进新城街道办事处

散煤治理工作的通知

各行政村、各社区、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散煤治理工作方

案的通知》（郑政文〔2017〕166 号）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推进散煤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郑政办文〔2017〕4 号）

有关要求，最大限度减少散煤燃烧造成的环境污染，持续改善辖

区空气质量，结合我辖区实际，现就进一步推进新城街道办事处

散煤治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2017 年 1 月 31 日前，办事处建成区全部实现“气代

煤”、“电代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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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2017 年 9 月 30 日前，办事处建成区以外区域全部实

现“气代煤”、“电代煤”，全辖区实现“气代煤”、“电代煤”覆

盖率 100%，并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和督促检查，彻底扫清散煤

污染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通过实施“气代煤”、“电代煤”工程，解决集中供热覆盖范

围之外居民的冬天采暖问题；加大执法力度，取缔劣质散煤经营

网点。

（一）优先发展集中供暖。把推进集中供热作为治理辖区分

散燃煤的主要任务和根据措施，进一步完善热力规划，优化布局，

依托现有热电联产、大型集中供热站等设施，完善和改造城区供

热管网，逐步提高集中供热率。

（二）鼓励实施“气代煤”。对不具备集中供热条件但具备管

道燃气条件的区域，鼓励居民使用燃气壁挂炉取代燃煤采暖炉具

实现“气代煤”，并按照郑州市相关规定对使用燃气壁挂炉的居

民户放宽阶梯气价。

（三）鼓励实施“电代煤”。对管道燃气没有覆盖的区域，鼓

励居民以电供热方式实施“电代煤”，按照郑州市规定使用“电

代煤”的居民户放宽阶梯电价。

（四）取缔散煤经营行为。依法取缔劣质煤炭经营场所，任

何单位个人严谨囤积和销售劣质散煤；严谨劣质散煤流入。

（五）鼓励条件较好的居民提前实施“气代煤”、“电代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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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9 月 30 日前各村、统一组织对禁燃区居民现有使用的燃

煤回收、采暖炉进行拆除回收，建立台账资料，对拆除的燃煤炉

逐一开展现场验收，完成清洁能源替代工作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明确职责分工

按照“管行业，管环保”原则，各有关单位要各司其职，协

调联动，密切配合，制定有利于散煤治理的具体政策措施，形成

散煤治理的强大合力。

1.经济统计办负责辖区散煤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统

筹安排散煤治理工作；配合区工商质监局做好煤炭经营单位市场

主体监管和疏通领域散煤质量监管工作，查处无照经营和销售不

符合质量标准散煤的行为；做好洁净型煤等洁净燃料生产企业质

量监督检测工作，对生产、加工不符合质量标准商品煤的违法行

为进行依法查处。

2.环保所：牵头做好辖区“气代煤”、“电代煤”和洁净燃料

替代工作；负责燃煤锅炉的拆改工作。

3.食药所：负责餐饮服务业散煤使用的排查、回收、取缔和

替代工作。

4.城管执法中队、综合执法办公室：负责户外经营的燃煤大

灶的排查、治理工作。

5.财政所：负责配合执行筹措财政补贴资金，加强资金监管，

确保资金依法合规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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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纪工委：负责严格追究工作中出现的责任不落实、履行职

责不力、未按时完成任务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，对专项治理工作

中出现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

7.组宣统办公室：负责做好散煤治理替代宣传报道工作。

各村、各社区、各包村部门是散煤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

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切实做好辖区内各项散煤治理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资金筹措及管理

财政所、经济统计办、农办、大气办等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

国家、省、市、区节能环保政策，积极争取各级资金支持，严格

落实补贴政策。各村、各社区要加强补贴资金使用管理，严防骗

取、套取补贴行为。同时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散煤整

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郑政文〔2017〕166 号）、《郑州市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散煤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郑政办文

〔2017〕4 号），落实“气代煤、电代煤”工作相关的补贴政策

和支持政策。

（三） 保障资源供应

经济统计办要及时向区发改委和上游气源企业通报全辖区

“气代煤”情况，全力做好“气代煤”新增气量协调保障工作。

（四）强化督导检查

建立办事处领导分包机制和督导机制，定期集中调度，定期

督导检查。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发挥网格化管理在散煤治理工作

中的作用，对不按要求使用节能炉具和节能燃料的行为及时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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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报告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引导

组宣统办及各村、各社区要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，加强对

散煤治理的正面舆论引导，加大对“气代煤”和“电代煤”工作

的宣传力度，引导辖区居民积极使用清洁能源，不断增强环保意

识和安全意识，为辖区散煤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附件：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散煤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2017 年 3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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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散煤治理工作
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杨喜军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副组长：崔宇斌 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办事处副主任

乔 新 办事处副主任

成 员：冯新荣 周海霞 王彦芳 崔金山 崔子民 宋鹏伟

孙瑞华 李军强 毛广俊 王永峰 常海民 张书民

孙清亮 弓广森 李建立 王彦平 范秀林 唐志国

马宏民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经济统计办，负责领导

小组日常工作，王彦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新城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3月 6 日印发


